
11月14日起政府防疫新制宣導
Epidemic Prevention Notice

（親師生版）

秀岡校區防疫小組
2022.11.10.更新



本人確診 家人/室友確診 本人入境

學生通報班級導師 / 教職員工通報部門主管

第6日起
照常上學(班) 第0日起照常上學(班)

七日內每2日實施快篩

無症狀且快篩陰性無症狀

教職員工生返校指引懶人包
11月14日起實施

第0日起照常上學(班)

如有症狀，則快篩
如無症狀，免快篩

三個月內曾確診過
至今未確診

或確診日已超過3個月

NEW



第0日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第4日 第5日 第6日

政府
規定

快篩陽性
視訊問診

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 居家隔離 免快篩
解除隔離

校園
指引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可上課
可上班

範例 11/15
(二)

11/16
(三)

11/17
(四)

11/18
(五)

11/19
(六)

11/20
(日)

11/21
(一)

當師生本人確診時
5＋N(0~7)
居隔5日+自主健康管理0-7日

11月14日起
返校指引-1

第6天至第12天指引
先看症狀，再看快篩

仍有症狀 已無症狀

快篩「陰性」 【建議請假】
生病不到校

【免自主健康管理】照常到校

快篩「陽性」
註：指揮中心表示，居隔期滿
快篩即使檢測結果陽性，個案
傳染力也不高，故政府允許此類
對象仍可正常外出(包括到校)。

【建議請假】
生病不到校

【需自主健康管理】照常到校，落實指揮中心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應遵守事項>；到校期間提升
個人健康監測意識，戴口罩量測體溫；更加落實
保持社交距離、切勿共餐共食。



第0日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第4日 第5日 第6日 第7日 第8日

政府
規定

入境日
接觸日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解除
匡列

校園
指引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返校前
快篩

陰性者
可到校

陰性者
可到校

陰性者
可到校

陰性者
可到校

返校前
快篩

陰性者
可到校

陰性者
可到校

陰性者
可到校

陰性者
可到校

範例 11/15
(二)

11/16
(三)

11/17
(四)

11/18
(五)

11/19
(六)

11/20
(日)

11/21
(一)

11/22
(二)

11/23
(三)

師生的同住家人／同寢室友確診時（不論疫苗劑數多寡）
０＋７
居隔0日+自主防疫7日

★有條件返校：七日內每2日實施快篩且陰性

師生本人入境時

11月14日起
返校指引-2



曾經於三個月內確診過，
當再次接觸到新的確診者（家人／室友） 免匡列

11月14日起
返校指引-3



快篩規劃

11/14
(一)

11/15
(二)

11/16
(三)

11/17
(四)

11/18
(五)

11/19
(六)

11/20
(日)

11/21
(一)

11/22
(二)

範例一
第1例個案 無新增

全班快篩

範例二

第1例個案 新增個案

全班快篩

新增個案 新增個案

全班快篩

無新增

班級免篩

範例三
第1例個案 新增個案 新增個案 新增個案

全班快篩

範例四
個案請假 個案請假 個案確診

班級免篩

11月14日起班級快篩SOP

原則一：班上出現第1例確診個案，2日後全班快篩（範例一）
原則二：如陸續新增確診個案，依據「兩日內快篩陰性照常到校原則」維持原規劃日期快篩，

班級不再連續兩日實施（範例二）
原則三：如快篩日期屬假日且班級無課程/活動，則順延到隔周第一天上課日實施（範例三）
原則四：確診個案與班級已達3日(含)以上未接觸，該班免篩（範例四）
原則五：如已感到身體不適或有呼吸道症狀，建議快篩日期前自行於家中(寢室)快篩。

★現階段當師生的同住家人/同寢室友確診時，
持兩日內快篩陰性證明，照常上學(班)。
11月14日起全班快篩執行方式依照上述指引規劃。



11月14日起調整校內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 師生實施方式

體溫量測 1.每日出門前量測（註：如發燒則暫緩到校儘速就醫）。
2.入校後由教職員工及學生「自行量測」並於下午13時前登錄。
（可由各班導師安排1名同學協助量測，早自習或中午時段，
量測一次即可）

入校動線 基於維護校園安全、維持衛生習慣、觀察師生適應情形等考量，
維持目前行進動線並持續安排人力執行噴酒精及校安維護。
1.由大門入校者，一律從手扶梯進入。
2.由二川堂入校者，一律從教一大樓2F進入。

手部乾洗手 「入校時」、「用餐前」仍維持噴酒精乾洗手措施

午餐用隔板 維持不變

11月14日起，「僅取消」入校時於校門口及二川堂集體量測體溫，
其餘防疫措施維持不變。



11月7日&14日
政府防疫新制



11月7日&14日
政府防疫新制



11月7日&14日
政府防疫新制



防疫宣導



防疫宣導



防疫宣導



防疫宣導



防疫宣導



傳染病防治法宣導
第62 條：明知自己罹患第一類傳染病、第五類傳染病或第二類多重抗藥性

傳染病，不遵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傳染於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63 條：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防疫宣導


